	花蓮縣政府申請交換公有非公用土地投標書

	交換標的編號
	
	申請交換本標的序號
	（執行機關填寫）

	交換標的

（公有非公用土地）
	地段、地號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面積（㎡）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總價
	

	投標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標示

	土地標示          序號
	1
	2
	3
	4

	地段、地號
	
	
	
	

	面積
	
	
	
	

	權利狀態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總價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價
	

	投標人（即土地所有權人）或代理人資料    （如為法人者，其名稱、代表人及主事務所）

	姓名：

（投標人或代理人）             （簽名蓋章）
地址：

電話：

	委任狀

委任人即土地所有權人，茲委任

為代理人，並有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及第2項規定之特別代理權。

委任人                                     （簽名蓋章） 
代理人                                     （簽名蓋章）

	                 投標應附文件                （執行機關審核

符合者打v）

	1
	交換資格證明書
	

	2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3
	開標的3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
	

	4
	其他經執行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決標過程

	（敘明決標之過程）

	得標土地所有權人或代理人

簽名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機關代表簽名：


	執 行 機 關

處  長：

科  長：

承辦人：


*本案悉依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共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辦理。
附件3





編號：


（執行機關填寫）








